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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电广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沟通协商情况 

暨修改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经过与流通股股东的充分沟通，在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后，根据中电

广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非流通股股东的提议，公司股权分置改革

方案的部分内容进行了修改；公司股票将于2006年1月12日复牌。 

投资者请仔细阅读公司董事会于2006年1月11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上的《中电广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修

订稿）》及其摘要（修订稿）。 

一、关于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修改情况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自2005年12月31日刊登公告以来，在公司董事会的协助

下，公司非流通股股东通过热线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网上路演、走访投资者等

多种形式与公司流通股股东进行了积极的沟通和交流。在听取股广大流通股股东的

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根据双方充分协商的结果，非流通股股东对公司股权分置改

革方案作如下修改： 

原方案中对价安排为：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公司、兰州市商业银行银炼支行、兰州石油化工国际事

业公司、兰州天益特种润滑油脂厂、深圳鑫科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甘肃海诚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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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六家非流通股股东提议，以自己合法持有的中电广通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支

付给流通股股东作为获得流通权的对价，初步方案为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

通股股东每持有 10 股流通股将获得非流通股股东支付的 2.6 股股份，即非流通股

股东向流通股股东支付的对价为 27,605,275股。 

对价方案修改后为：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公司、兰州市商业银行银炼支行、兰州石油化工国际事

业公司、兰州天益特种润滑油脂厂、深圳鑫科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甘肃海诚投资

有限公司六家非流通股股东提议，以自己合法持有的中电广通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支

付给流通股股东作为获得流通权的对价，最终对价方案为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

的流通股股东每持有10股流通股将获得非流通股股东支付的3股股份，即非流通股

股东向流通股股东支付的对价为31,852,240股。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公司增加以下特别承诺： 

中国电子除遵守《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中所规定的改革后原非流

通股股东股份的出售条件外，还承诺其持有的本公司非流通股股票将自改革方案实

施之日起至少三十六个月内不上市交易。 

 

二、独立董事关于股权分置改革修改方案的独立意见 

针对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修改，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自公司董事会于2005 年12 月31 日公告《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后，公

司董事会受托通过多种渠道广泛地与机构投资者、个人投资者进行了沟通与交流，

应广大流通股股东的要求，非流通股股东对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进行了调整，并由董

事会做出公告。本次调整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符合公司发展的要求。 

2、本次调整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提高了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执行的对

价水平，并调整了相关承诺，更有利于保护公司流通股股东在本次股权分置改革中

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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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同意本次对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调整暨对《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及

其摘要的修订。 

4、本独立意见是公司独立董事基于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进行调整所发表的

意见，不构成对前次意见的修改。” 

三、补充保荐意见 

针对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修改，公司保荐机构恒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发表

补充保荐意见如下： 

“1、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修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2、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修改是中电广通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在广

泛沟通、协商的基础上形成的，体现了非流通股股东对流通股股东权益的尊重，修

改后的方案合理，有利于保护流通股股东的利益； 

3、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修改并不改变本公司前次所发表的保荐意见结

论。” 

四、补充法律意见 

针对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修改，公司律师北京金杜律师事务所发表补充法

律意见如下： 

“本所律师认为，中电广通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部分事项的调整是公司非流通

股股东与流通 A股股东之间经广泛沟通和协商的结果，符合《管理办法》等相关规

范性法律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未发现调整后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存在损害公司

合法权益的情形；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调整已履行的法律程序符合《管理办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修改后，原定的相关股东会议召开时间、两次提示公告

刊登时间、股权登记日、相关股东会议现场会议登记时间、网络投票时间等均不变，

详见公司于 2005年 12月 31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的相关

股东会议通知。 

五、附件 

3 



1、中电广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全文（修订稿） 

2、中电广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摘要（修订稿） 

3、中电广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股权分置改革修改方案的独立意见 

4、恒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中电广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之补充保

荐意见书 

5、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中电广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补充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电广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6年 01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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